
高雄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
初設戶籍登記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     

2.1審核證件及
申請人資格

3.點選登記作業，進入遷入者個人基本資料補登，
配賦統號，(查詢無戶籍者資料)前往資料補登

5.點選登記作業，現戶簿頁，輸入申請人資料，點選
初設戶籍登記。

6.輸入初設戶籍者資料，點選資料記事/罰鍰
清單，點選資料驗證後自動組合記事，暫存初設
戶籍登記結果驗證後自動組記事，暫存初設戶
籍登記結果。

7.列印申請書，請申請人簽章，儲存戶籍登記
資料

8.核發戶口名簿、國民身分證，存
檔，開規費單，文件歸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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